
车辆不礼让行人现象仍存在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海口持续开展“礼让斑马线”
等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驾驶员礼让行人的意识虽有所增
强，但机动车行经斑马线不减速、不停车现象仍然存在。

记者走访海口多个路口发现，不礼让行为主要集
中在右转道和没有交通信号的人行横道前。鸣笛催
促、强行穿插、加速绕行……这些行为依然存在，大大
增加了交通安全隐患。

11月 6日15时，海口龙昆南路与红城湖路交叉
口，从龙昆南路辅路向东右转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
记者看到人行道绿灯亮起，正在右转的几辆车却没有
停下的意思，行人只得在一旁等待。等车过完，人行道
红灯也亮了。

当日17时许，记者来到龙华路一处没有交通信号灯
的斑马线，由于地处医院附近，人流量、车流量都比较
大。记者观察了二十多分钟，发现大部分司机都能做到
礼让行人，但也有个别机动车“抢”在行人前面先行通过。

11月 7日 18时，下班高峰期，博爱南路热闹非
凡。面对如织的行人，司机纷纷停车礼让，路口空间迅
速被人流和电动车流填满。由于没有交通信号灯，在
停车礼让1分多钟后，一辆白色轿车司机似乎耐不住
性子，缓缓启动，硬是阻断人流“挤”出一条道。“路窄人
多，又没有红绿灯，不可能一直让下去。”对此现象，有
司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个别行人非机动车过斑马线“姿势不对”

11月7日10时，在龙昆南路一处斑马线前，安全
预警系统不时发出“行人闯红灯警报、警报！”的刺耳声
音。有行人和非机动车骑乘人从斑马线两端向中间移
动，见来往车辆不多，便全然不顾还亮着的红灯，陆续
过斑马线。

“大家都闯红灯啊，谁也别说谁。在没有红绿灯的
路口，很多车都是急匆匆地开过去，我都差点被撞到
过。即使有的车在经过斑马线时减速了，但是不会礼
让行人，他们会尝试着慢慢开过去，除非真的要撞到你
了，才会停下来。”在街头接受采访时，不少市民对记者
表示，自己闯红灯的行为虽然不对，但也是一种“随大
流”的行为。

另外，在最近海口发生的两起因未礼让行人致人
死亡的交通事故中，受害人都是骑车通过斑马线的。
对此，有不少网友表示，斑马线又称人行横道线，是属
于行人的专用道路，斑马线上是不能骑行的。在斑马
线上骑行，容易与行人发生碰撞，存在交通安全隐
患。而我国相关法律也确实有相关规定：驾驶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
下车推行。

“我骑车过斑马线没闯红灯就行了，不然要推车
过吗？”有市民认为推着非机动车过斑马线，高峰时段
会造成拥堵，甚至导致机动车无法正常通行。

记者调查

记者调查
11 月 2 日，海口一名老人骑自行车过斑马线时，被一辆轻型货车撞倒，不幸身亡。这已经

是短短一周内，海口发生的第二起因未礼让行人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
小小斑马线，一头连文明，一头牵安全。如今在海口，机动车驾驶员、非机动车骑乘人、行

人等文明行走、礼让斑马线的情况如何？近日，记者就此问题在海口街头进行调查。

针对近日发生的两起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骑乘
人在过斑马线时应注意哪些方面呢？海南外经律师
事务所律师王露表示，斑马线是车辆、行人交会通行
的地方。同时，斑马线区域也是保障行人等慢行交
通安全通过的地带。所以，非机动车驾驶人在驾车
通过斑马线时采用下车推行的方式能便于驾驶人更
好地观察路况，及时发现并远离危险。如果驾驶人
在通过斑马线时未下车推行，无形中增加与其他交
通参与者发生碰撞的概率，既影响路面通行效率，更
存在事故隐患。

王露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
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规
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
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
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
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
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

“由此可知，驾驶非机动车通过斑马线正确的方式
应该是：下车推行，边走边看，慢慢通过。否则，骑行通
过斑马线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也有可能承担事故责
任。”王露说。

律师
骑车过“斑马线”要下车推行

据相关数据，截至11月 7日，
2023年海南全省因机动车不礼让
行人共引发81起交通事故，致21
人死亡。

在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政治处副
主任周平虎看来，这些交通事故反
映出部分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的淡
薄和对交通法规的陌生。

礼让斑马线，到底应该怎么
让？周平虎告诉记者，“在通过斑马
线前，机动车驾驶人首先要减速，然
后左右观察，看是否有行人正在通
行。如果继续通过有可能影响行人
通行，应停车让行。”

他表示，我国相关法律也明确
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交通法规的处
罚措施。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时未停车让行的，罚款100元、记3
分。

周平虎告诉记者，经过近几年
的宣传教育和对违法行为的严肃查
处，多数机动车驾驶员礼让行人的
意识明显增强，“但还是有部分驾驶
员掉以轻心、不自觉礼让行人。”

文明交通是展示城市形象的
“流动名片”，而“礼让斑马线”则是
文明交通的重要标志。其实，有许
多司机也有主动礼让的意识，但在
现实中也难免会遇到一些无奈。一
位司机说：“我减速停车让行时，后
边的车时常按喇叭催我。希望有关
部门加大监督和管理力度，提高大
家礼让的意识。”

为了积极引导广大机动车、电
动自行车驾驶人和行人摒弃不文明
交通陋习，有效预防发生交通安全
事故，海南公安交警持续开展“一盔
一带一线”安全守护行动，其中的

“一线”就是“礼让斑马线”。此外，
还对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和造成的
事故，进行案例警示和教育曝光，呼
吁所有驾驶人自觉守法、文明出行。

周平虎介绍，海南公安交警借
助技术手段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管，
通过加装抓拍设备，对不礼让行为
进行查处、曝光，使礼让斑马线常态
化、长效化，多措并举，让文明出行
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在记者采访中，针对非机动车
如何过斑马线的问题，有业内人士
表示，既要保证出行安全，又要考虑
到道路交通的效率，需要从法律、技
术、管理等多个层面入手，综合考虑
各方面因素，做到既能保证出行安
全又能提高交通效率。

海南交警

“礼让斑马线”
是文明交通重要标志

我省斑马线上机动车不礼让
行人交通事故频发，记者调查发
现车辆与行人线上抢行的不少

礼让斑马线
该怎么让？

■本报记者 王巍 见习记者 覃创源

海口五指山路与大英路交叉口，部分机动车行经斑马线不停车让行
见习记者覃创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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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干警 为群众办实事

今年7月21日，韦家某在多次到相关
部门反映情况未果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把白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下文简称资规局）列为被告，把白沙县金
波乡列为第三人，向昌江黎族自治县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诉清资规局换发相应的土
地使用证，金波乡政府协助其办理相关换
证手续。

8月15日，该案在昌江法院开庭。
“本案开庭后，我们结合三方当庭质

证和法庭调查，认为本案调解结案更能体
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于是向白
沙相关部门提出调解建议。”担任该案的
审判长谭凌云告诉记者说。

“昌江法院向我们提出调解建议后，

我局由多年公职律师经验的副局长伍海
宏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该案进行了梳
理，摸清了问题的来龙去脉。”白沙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谢浩说。经调查，韦家某
的诉求合理，案件事实各部门没有异议，
并且在韦家某提起行政诉讼期间，相关部
门在努力解决问题。

“今年初，我们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
后，乡党委以‘新官也理旧账’理念，对全
乡矛盾纠纷进行了排查，对韦家某这个历
史遗留的建房问题，我们进行过调查。在
此之前，乡党委书记周苗还一直与资规局
等部门在沟通，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金波乡人大主席、分管综治工作的马权和
介绍。

一个建议引起多部门合力破题

“解决问题，首先要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然后抓住关键环节，
这样才能有效化解问题。这起纠纷的成功化解，既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又维护了政府的公信力。”11 月 2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司法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伍海宏向法治时报记者介绍了该局牵头，以人
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矛盾调解机制，成功化
解了一起历时近 10 年“民告官”纠纷的经过。

据了解，2002年6月11日，白沙金波
乡为了整治乡容乡貌，经乡党委政府讨论，
决定以土地置换的方式，把原居住在金波
乡文化站门前，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
的韦家某38.5平方米的房屋用地，迁移到
该乡一块面积为127.5平方米的企业用地
上。经韦家某同意后，金波乡政府在韦家
某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记事”一栏中
手写标注了土地置换的面积、四至范围等
相关内容，并明确标明了“换地不换证”。
在标注的下方，有当时的乡政府相关领导

及工作人员签名，还有加盖的政府公章。
2014年，当韦家某到相关部门报建，

准备在置换的土地上建造房屋时，被告知
申请报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与报建的地
址不一致，即置换的土地不符合报建规定，
不能报建。

“当时，我父亲很生气，明明是政府让
我这样做的，现在怎么会变呢？”韦家某的
儿子韦某某说，为了要一个说法，其父亲不
停地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这一反映就是
近10年时间。

一份协议导致近10年纠纷

“这个案件是历史原因遗留的积案，时间跨
度较长，涉及部门较多。我们对案件分析后，在
昌江法院等多部门支持下，决定通过‘三调联
动’调解机制，当面办公，合力解决这个行政登
记问题。”伍海宏说。

10月 24日，由牙叉镇人民调解委员组成的
人民调解，县司法局、县信访局组成的行政调
解，昌江法院组成的司法调解，与韦某某，白沙
自规局的相关负责人和金波乡政府相关负责人，
在白沙信访局面对面展开了调解。

“在调解中，大家心平气和，调解现场非常和
谐。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各自的职能，分别说
明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一个推脱责任。”
伍海宏说，本案的症结是韦家某的土地被置换

后，如何解决办理不动产证？在办理不动产证
中，产生的多出面积的差价、土地评估费由谁承
担？以及不动产证办理的相关后续问题。

问题症结找到了，解决起来就方便了。
当天，经“三调联动”调解协调，达成了调解

方案，即由白沙信访局协调相关部门支付解决韦
家某土地置换后，多出面积的土地差价和土地评
估费，金波乡政府协助韦家某家人做好土地变更
手续，协助办理不动产证。

“我对这个调解方案很满意，没有其他意见
了。”11月2日，韦某某告诉记者说。

“这个调解方案三方都很满意，接下来，我们
将按照调解定下来的方案逐步落实。”伍海宏
说。

“三调联动”近10年纠纷一日解

白沙“三调联动”组织当事人调解纠纷（白沙司法局供图）


